
校团字[2012]  07 号
三江学院学生校园文化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：学校重视并加强学生校园文化建设，使之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，更好地为学校人才培养和良好学风、校风建设服务。同时，为使学生校园文化建设沿着文明、健康、高雅、奋发、向上的轨道发展，特制定《三江学院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管理办法》。    
第二条：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以陶冶学生高尚情操，塑造学生美好心灵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，激发学生成才动力，活跃学生课余生活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宗旨。学生校园文化活动必须遵循导向正确，格调高雅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业余开展以及有组织，非盈利原则，不能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    第三条：学生校园文化活动指在学校教学计划以外的，立足校园，促进专业学习，锻炼动手能力，开拓视野，增进知识的各种健康的学术、科技、文艺、体育、娱乐等活动。包括学生会、社团等学生组织组织的各种活动，社会实践活动、各种知识讲座，竞赛学习等。 
 第四条：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必须符合四项基本原则，其目的是促进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条件。必须以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阵、政策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引导学生努力成才，提高学生文明程度为主题，不得举办无组织、无主题的活动，禁止以学生校园文化活动名义传播低级庸俗、淫秽反动的声像制品、书刊文字和言论，禁止借开展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之机从事帮派以及非法宗教、迷信活动。

第二章 组织领导
    第五条：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由学校团委具体制订活动计划并组织实施。各院系、班级及各级学生会、学生社团组织开展的正常活动要列出计划，报校团委备案。
第六条：活动时间须以课余为原则，在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前提下，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开展。
第三章 活动审批程序
    第七条：以院系、班级为单位开展的活动，由院系分团委批准，报校团委备案。各社团、校学生会举办的全校性的活动，由校团委批准。 
    第八条：落实学校安全职责和安全责任制，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举办遵循“谁举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举办者需向有关批准部门呈交举办活动申请报告表，阐明活动目的、内容、计划、时间、场所，经批准部门审核批准后才能正式开展组织活动，活动举办必须做好充分的安全预案，确保活动安全有序。

第九条：校内活动定点场所是学校会堂、体育馆、操场、大学生活动中心、多功能厅、学生活动室。校学生会、各社团需使用活动场地的，需书面向校团委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与有关场地主管部门协商落实。活动中需使用教室时要事先得到教务处的批准。
第四章 奖 惩
第十条：每学期末，由校团委组织总结学生校园文化活动开展情况。凡模范执行本条例，开展活动效果好，成绩显著的单位，给予全校通报表扬和适当奖励，对有突出成绩的个人，将其成绩载入学生档案。 
    第十一条：违犯本办法的，校内单位和个人有权制止，不听劝阻或已触犯校纪校规的，经调查核实，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及时给予全校通报批评，追究当事人责任，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第五章 附 则
第十九条：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    第二十条：本办法由校团委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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